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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城镇未参保者养老全面推开
符合条件的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可根据申报程序到相应单位报名
本报记者 刘爽 通讯员 王宏田 王东

济南市城镇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障工作经办机构联系方式

14日起，济南市全面推开城镇
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
障工作。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根据申
报程序到相关部门进行报名，各县
(市)区人社系统经办机构、咨询电
话等信息也一并公布，便于群众及
时联系业务。

据了解，城镇未参保集体企业
退休人员养老工作具体申报办理
程序分申报受理、初审、复审、费用
补缴和待遇领取几个步骤。

按照自愿申请的原则，申请人
持相关材料向原用人单位(原用人
单位不存在的向其主管部门，以下
简称申报单位)提出申请。申报单
位按有关政策规定予以审核，符合
条件的，由申请人填写《未参保集
体企业退休人员身份认定表》(以
下简称《认定表》)。申报单位汇总

申请人相关材料后为其建立档案，
填写《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身
份认定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
表》)和《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
身份认定公示表》(以下简称《公示
表》)，按规定履行公示程序后，将
有关材料报县(市)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原用人单位不存在且其主管部
门无法查找的，申请人可持相关材
料直接到本人户籍所在地街道劳动
保障服务中心提出申请。街道劳动
保障服务中心按有关政策规定予以
审核，符合条件的，由申请人填写

《认定表》，并为其建立档案。街道劳
动保障服务中心汇总相关信息，填
写《汇总表》和《公示表》，按规定履
行公示程序后，将有关材料报县(市)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对申请人相关材料的真实性、
合法性和完整性进行的初审由县
(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收
到申报单位提交的相关材料后完
成。对符合补缴纳入条件的申请人，
在本人《认定表》中规定位置签署初
审意见并加盖公章，汇总后报市城
镇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
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经初审不
符合条件的，将有关材料退还申报
单位，由其退还本人并告知原因。

随后，需由市城镇未参保集体企
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障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对提交的申请人相关材料、初
审结果进行复审，在本人《认定表》中
规定位置签署复审意见。对符合条件
的，在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网站予以公示。复审结束后，将审批
结果通知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同时把有关信息移交给相
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接到审批结果后，通知申报单
位领取《认定表》，在规定时间内按
社会保险经办流程办理费用补缴手
续。

申请人按规定办理完费用补
缴手续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
给统一的待遇领取证。凡符合相关
文件规定实施范围的，待全部补缴
费用到账后，统一自 2012年 1月
起，按月发放基本养老金。凡办理
一次性补缴手续并领取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的人员，原已领取的定期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金等相关待遇，从领取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当月起停发。已
发放的，需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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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相关链接：

实施范围：

具有济南市城镇户籍是
指在济南市户籍制度改革前
已具有城镇户籍的人员。济南
市户籍制度改革后迁入的外
省、市户籍人员，应在当地户
籍制度改革前已经具有城
镇户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 (或有承包土地，或长
期从事林牧渔业等生产的
人员 )不属于具有上述城镇
户籍的范围。

档案材料：

在认定补缴纳入人员是
否曾与城镇集体企业存在劳
动关系时，应以本人原始档案
为准，原始档案记载不清或缺
失的，可参考下列原始材料：
1 .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
工资发放花名册 )；2 .用人单
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

“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
证件；3 .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
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
表”等招用记录；4 .考勤记录；
5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
书面劳动合同。原单位仍存在
的，单位有义务并应协助提供
有关原始材料。

单位补助：

补缴纳入人员一次性补
缴所需费用原则上由个人负
担，原单位仍存在且生产经营
正常、具备相应条件的，可按
一次性补缴费用总额的 20%

左右给予补助。原单位已不存
在或不具备补助条件的，一次
性补缴所需费用全部由个人
负担。单位补助的资金不计入
个人缴费账户。

年龄不够人员的处理：

2010年12月31日尚未达
到退休年龄的人员，要按规定
正常参保缴费，达到退休年龄
时累计缴费不满 15年的，按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若干规定》(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3号)等有
关规定办理。

辖区 部门 咨询电话

济
南
市

城镇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

养老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82568228

82568240

历
下
区

历下区人社局 88152320

东关保障中心 86553724

大明湖保障中心 81936002

解放路保障中心 81933109

趵突泉保障中心 86916678

千佛山保障中心 86157691

建新保障中心 86568757

文东保障中心 85876768

泉城路保障中心 86090020

燕山保障中心 88934173

甸柳保障中心 81856776

姚家保障中心 81856572

龙洞保障中心 81792956

智远保障中心 88980820

市
中
区

市中区人社局 82078631

六里山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2569259

大观园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1271545

七里山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2746599

十六里河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2791186

杆石桥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2078259

舜耕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9737732

白马山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7191829

兴隆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2792825

王官庄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7197255

七贤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7110574

党家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7591820

舜玉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2746612

四里村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2900255

陡沟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7599812

泺源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6115001

魏家庄街道劳动保障中心 86108265

辖区 部门 咨询电话

槐荫区

槐荫区人社局 87955998

槐荫区振兴街劳保中心 87102491

槐荫区五里沟劳保中心 87920528

槐荫区南辛庄劳保中心 87190681

槐荫区道德街劳保中心 87958181

槐荫区西市场劳保中心 87939268

槐荫区营市街劳保中心 87188556

槐荫区中大劳保中心 87163043

槐荫区段店北路劳保中心 87525356

槐荫区张庄劳保中心 87524298

槐荫区美里湖劳保中心 85993679

槐荫区匡山劳保中心 85985498

槐荫区段店劳保中心 87589089

槐荫区吴家堡劳保中心 85982386

天桥区

天桥区人社局 85872745

北园劳保中心 85869200

泺口保障中心 85736538

堤口保障中心 85980664

纬北路保障中心 81915180

制锦市劳保中心 86031658

北坛保障中心 81778115

宝华保障中心 85064494

无影山保障中心 85872783

北村保障中心 85596331

官扎营保障中心 85911890

南村保障中心 85872876

天东保障中心 85872892

药山劳保中心 85768609

大桥镇保障中心 88097645

桑梓店镇劳保中心 88077817

辖区 部门 咨询电话

历
城
区

历城区人社局 88115250

山大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88112960

洪楼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88112939

东风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88112989

全福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88678121

华山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88264042

荷花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88771197

王舍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88807970

鲍山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89933586

郭店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88798648

唐冶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62326990

港沟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88897927

遥墙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88742942

临港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61317769

仲宫劳动保障事务所 82991320

西营劳动保障事务所 82829087

柳埠劳动保障事务所 82152718

彩石劳动保障事务所 88786518

董家劳动保障事务所 88720136

唐王劳动保障事务所 88717998

高尔劳动保障事务所 82802109

绣川劳动保障事务所 82815978

长清 长清区人社局 87217397—807

高新

高新区社会保障局 88876720

高新区巨野河劳保中心 88253715

高新区孙村保障中心 88750556

高新区舜华路保障中心 88871897

章丘

章丘市人社局 83230871

章丘市明水劳保中心 83225880

章丘市双山劳保中心 83320987

章丘市枣园劳保中心 83657668

济阳 济阳县人社局 84238901

商河 商河县人社局 84880224

平阴 平阴县人社局 8789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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